附件1：
彭阳县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
基金预算编制说明

[bookmark: _GoBack]按照自治区财政厅财政预算编制工作要求，结合全县经济社会形势变化和总体财力现状，系统分析、科学预判，经预算单位申报，财政部门审核汇总，编制完成2026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以下简称：财政预算），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编制特点
（一）深化预算改革，实施零基预算。坚持“零基预算”原则，逐项审核各项支出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开支标准，从实际需要出发,结合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重大战略任务和重点民生需求，按照轻重缓急排出优先顺序，除按人数和标准计算以及据实结算的项目外，其他所有项目按照“重要”“比较重要”“一般”进行排序，依次安排预算，超出财力许可的不再安排。
（二）加强资金统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持续加强全口径预算编制，统筹安排使用各类财政资金以及非财政拨款收入，整合优化项目支出资金渠道，非财政拨款能够满足项目支出需求的，不再安排财政拨款。加大结转结余资金与年度预算的统筹力度，充分准确预计年底结转结余情况并列入年初预算，对于预计结转资金规模较大的项目，不再安排或减少预算安排。
（三）优化支出结构，着力重点领域保障。持续树牢过紧日子思想，坚持勤俭节约办一切事业，按照能压则压、能减尽减、能收尽收的原则，严控一般性支出，取消对非重点、非刚性支出资金安排，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用到紧要处。坚持“两个支出”优先，优先确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及其他刚性支出纳入220108.86万元（其中：保工资支出115654.72万元、保运转支出5728.88万元、保基本民生支出59134.96万元、其他刚性支出39590.3万元）。强化重点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将落实中央和区、市、县决策部署及重点战略任务和发展规划作为预算安排的首要任务，统筹县级财力安排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资金50万元、创新提质专项资金1110万元（服务业入规奖补资金50万元、科技研发经费660万元、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资金400万元）、城镇建设及全面振兴资金5724万元（产业高质量发展引导资金500万元、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经费215万元、农林业保险297万元、城乡环卫保洁2446万元、城市运行维护800万元、城乡及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营运维800万元、城乡公路管理养护经费666万元）。
（四）强化风险防范，全额保障偿债资金。积极稳妥化解存量债务，全额纳入2026年债务还本付息资金63303万元，其中：限额内债务还本46866万元（一般债务还本46681万元、外债还本185万元）、限额内债务付息13535万元（一般债务付息9858万元、专项债务付息3485万元、外债付息192万元）、“棚改”债务及美丽茹河PPP项目服务费2902万元。除申请再融资一般债券资金41600万元外，2026年预算安排债务还本付息资金2170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安排18218万元、政府性基金安排3485万元。
（五）强化绩效导向，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加强成本预算绩效管理，利用成本与质量效益的比较结果，确定高质量低成本的项目或政策绩效目标，科学测算财政资金投入规模，将财政预算绩效分析结果运用到预算编制工作中。对预算执行进度不佳、预决算监管及预算监控等工作中发现问题的项目，相应压减预算支出，不断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
（六）严格预算约束，加强预算执行管理。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原则，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预算一经批准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年度预算执行过程中除救灾等应急支出通过动用预备费解决外，一般不出台增加当年支出的政策，一些必须出台的政策，通过以后年度安排资金。严禁超预算、无预算安排支出或开展政府采购。
2、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情况
2026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21710万元，同比增长0.50%，其中：税收收入14210万元，下降5.32%；非税收入7500万元，增长13.76%。自治区提前告知我县上级转移支付资金280556万元，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178578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5228万元、体制补助收入4216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127281万元、结算补助收入585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10994万元、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1067万元、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45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17622万元、固定补助数10688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753万元、卫生健康公共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99万元），带有专项性质的转移支付资金101978万元；政府债务转贷收入（再融资债券）41600万元;调入资金25万元；2025年结余资金37374万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自治区财政补助、调入资金、上年结余，一般公共预算总财力为381265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参照近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数据，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完成422800万元，同比增长1%。由于按照《预算法》要求，提请人大审批的政府预算必须收支平衡、不列赤字，所以本次根据当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计划和自治区固定补助基数相应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8126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31783万元，债务还本支出46866万元，专项上解支出150万元，调出资金2466万元），缺口资金91017万元需要在执行中争取中央和自治区转移支付予以落实。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331783万元，具体如下：
1. 按支出功能分类：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4230万元、国防支出189万元、公共安全支出11170万元、教育支出51588万元、科学技术支出1396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3835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8766万元、卫生健康支出23801万元、节能环保支出5308万元、城乡社区支出7173万元、农林水支出73569万元、交通运输支出6161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3904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551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065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6411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532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6574万元、预备费4500万元、其他支出10万元、债务付息支出10050万元。
2. 按支出内容分类：
（1）工资福利支出130558万元，其中：
——在职人员工资107330万元，包括统发工资78917万元，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缴费28413万元。
——离退休人员工资4762万元。
——其他人员工资10554万元，包括政府聘用人员、军转干和挂靠机关人员、村组干部、社区人员、村级防保员、驻村第一书记及工作队员乡镇工作补贴和伙食补助等工资报酬。
——临聘人员工资7912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53万元），包括基层服务专项计划人员工资、驻场防火监管人员工资、辅警工资、禁毒专干工资、县聘幼儿教师工资、校园安保服务、敬老院人员工资、民政协理员工资、县艺术团人员工资等。
（2）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2821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431万元），其中：
——遗属及丧葬抚恤金1184万元。
——公务交通补贴837万元。
——领取任职补贴村干部体检、保险费用53万元。
——15-20年优秀村“两委”负责人奖励补贴2万元。
——骨干教师津贴80万元。
——“公费师范生”期满奖金60万元。
——战国秦长城文保员生活补助45万元。
——退休乡村医生生活补助60万元。
——西部计划志愿者补助491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431万元）。
——社会工作人才奖补专项9万元。
（3）商品和服务支出12986万元，其中：
——一般公用支出1449万元。
——教育公用经费3607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2722万元）。
——会议费133万元。
——综治工作经费63万元。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活动（视察）经费75万元。
——青少年事务工作经费16万元。
——社区办公经费42万元。
——社区为民服务专项经费32万元。
——村办公经费936万元。
——乡村治理专项经费	1248 万元。
——少先队事务工作经费3万元。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1560万元。
——科普专项经费50万元。
——离退休干部工作经费54万元。
——民族宗教事务业务经费76万元。
——招募大学生到村工作生活补贴及招考费用100万元。
——教育专网中心机房租赁运维及中小学互联网专线使用维护费80万元。
——机关事务管理经费450万元。
——客户端服务费60万元。
——乡镇包干经费804万元。
——其他业务经费2148万元，包括党校、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基层人大代表考核及人大联网监督、审计专项、工商行政管理、统计、县委督查及调研、政策研究、财政、文学艺术、粮食专项、农村合作经营管理、档案管理、农业综合执法、农业技术推广、草原管理、蔬菜产业、城乡社区事务管理、重点生态区考核监测、妇女儿童、信息中心网络管理维护、法制、政法、工商、司法、文物保护、项目管理、机构编制等经费支出。
（4）重点事业和建设支出133494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服务1384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175万元），其中：人才工作专项经费330万元、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经费300万元、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经费215万元、统战民族宗教工作经费120万元、宗教教职人员生活补助17万元、推行乡村文明实践积分卡制度工作经费159万元、政务服务能力提升建设项目5万元、优化营商环境项目经费50万元、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4万元、中央补助基层行政单位工作经费30万元、解决特殊疑难信访问题资金8万元、选调生到村任职补助资金32万元、中央对地方审计专项补助经费23万元、中央纪检监察转移支付48万元、村（社区）团支部书记岗位津贴19万元、乡镇（街道）团组织工作经费24万元。
——国防支出189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39万元）。
——公共安全2795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1482万元），其中：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工作经费30万元、人民调解工作经费123万元、村（居）法律顾问聘用费81万元、律师值班费10万元、辅警公用经费269万元、公共安全保障专项经费290万元、禁毒办专项经费300万元、线路租费智能图控设备维护及移动警务终端租费等费用100万元、道路交通标线施划项目30万元、交通管理大队日常办公经费项目60万元、安全环保及隐患排查整治费用20万元、全区法律援助案件补助等经费45万元、中央和地方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1437万元。
——教育支出3013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2464万元），其中：教育考试60万元、六一慰问工作经费10万元、学校体育美育系列活动5万元、学校（公办幼儿园）公用经费300万元、教师节慰问经费50万元、职业技术学校富阳校区公用经费55万元、职业技术学校招聘专业教师经费21万元、职业技术学校两免一补经费49万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301万元、农村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902万元、综合奖补80万元、农村学生营养膳食补助1180万元	。
——科学技术901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241万元），其中：科技研发（R＆D）经费660万元、“三区”科技人才项目经费34万元、基层科普行动计划补助资金25万元、企业科技创新补助101万元、科技园区建设81万元。
——文化体育2117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1781万元），其中：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及场馆运营经费80万元、生态文旅推进及文化活动专项经费80万元、应急广播体系运行维护经费40万元、景区景点运营维护及工作经费10万元、系列文化活动及精神文明建设90万元、县级融媒体安全播出保障运行经费14万元、乡镇及村级老放映员生活补贴7万元、博物馆免费开放资金44万元、图书馆及文化馆（站）免费开放资金20万元、中央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文化安全补助16万元、文化人才专项经费24万元、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开放补助资金63万元、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1261万元、博物馆馆藏珍贵青铜器保护修复72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296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55731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36700万元），其中：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补助资金4063万元、宁南数字产业园稳岗奖补资金50万元、财政对城乡居民个人缴费基金的补助766万元、财政对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补助2175万元、财政对城乡居民丧葬抚恤金的补助446万元、企业职工退休人员民族团结奖804万元、企业职工退休人员冬季取暖费596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缺口县级补助资金11837万元、春节慰问及困难群众救助资金75万元、敬老院运营费180万元、老年人意外保险86万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200万元、普惠性高龄老年人高龄津贴1299万元、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1504万元、临时救助资金25万元、长寿保健费5万元、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和护理“两项补贴”78万元、特殊困难群体补助资金200万元、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161万元、残疾儿童康复项目50万元、优抚对象补助经费（义务兵家庭优待金）366万元、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80万元、优抚对象医疗补助4万元、退职警察生活补助10万元、残疾军人护理费5万元、部队立功受奖人员奖励金20万元、义务兵和入伍大学毕业生慰问金12万元、消防员家庭优待金26万元、专项工作经费及双拥工作经费27万元、退役军人乘坐公交补助5万元、中央及自治区优抚对象补助经费预算（第一批）509万元、2026年中央及自治区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2460万元、红十字事业发展补助资金3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央及自治区财政补助经费8201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央财政补助经费2464万元、批准入伍的大学毕业生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资金33万元、中央优抚对象补助经费预算（第二批）165万元、中央及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5041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1700万元。
——卫生健康4856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2901万元），其中：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津贴项目79万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32万元、乡村医生养老保险126万元、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取消药品加成补助10万元、国家育儿补贴59万元、按月发放育儿补贴115万元、独生子女保健费1万元、少生快富纯女户参加统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141万元、少生快富纯女户参加统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40万元、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其他家庭4万元、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费50万元、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药经费15万元、中小学儿童青少年视力筛查12万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县级财政补助资金270万元、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倾斜政策县级补助资金100万元、医疗救助补助县级配套资金900万元、离休人员医疗费1万元、2026年重大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212万元、其他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15万元、中央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8万元、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274万元、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323万元、中央及自治区育儿补贴补助资金1812万元、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140万元、强化妇幼健康服务体系资金85万元、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科技支撑项目补助资金5万元、“千名医师下基层”对口支援活动经费27万元。
——节能环保3984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2471万元），其中：城乡污水处理设施市场化运营项目600万元、环卫保洁运输一体化市场运行服务采购项目800万元、垃圾填埋场监测服务采购项目80万元、农村环境卫生保洁费33万元、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1935万元、自治区林业草原补助资金536万元。
——城乡社区事务830万元，其中：城市运行维护费800万元、智慧城管信息平台网络运行费30万元。
——农林水事务44410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41429万元），其中：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维修及改扩建资金60万元、“零彩礼”“低彩礼”奖补项目5万元、农业保险保费县级补贴200万元、乡村振兴健康保项目167万元、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经费160万元、农村饮水巩固提升工程运营维护费100万元、政策性农业（林果）保险42万元、森林保险补贴55万元、中央和自治区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2146万元、创业担保贷款中央贴息资金766万元、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8759万元、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资金1900万元、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292万元、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14045万元、中央水利发展资金8917万元、自治区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3783万元、自治区林业草原补助资金821万元、美丽茹河PPP项目2192万元。
——交通运输3878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2872万元），其中：城市公交运营补贴资金及小规模学校撤并学生交通保障资金260万元、农村公路日常养护855万元、清偿“6·30”台账内拖欠账款资金80万元、交通运输领域专项资金预算（第一批）908万元、中央对地方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第一批）1775万元。
——商业服务业732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232万元），其中：服务业入规奖补资金50万元、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资金400万元、扩大消费资金50万元、生猪 （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232万元。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60万元，用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二轮延包数据转库及登记发证项目60万元。
——住房保障1722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817万元），其中：农村安全住房保障改造补助资金40万元、解决遗留城镇住宅“办证难”问题费5万元、购买首套新建商品住房和商业用房购买补贴资金150万元、中央及自治区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730万元、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87万元、“棚改”债务还本付息710万元。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400万元（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5492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3768万元），其中：安全生产保障金50万元、安全生产托管帮扶资金51万元、消防业务经费1600万元、防震减灾工作经费11万元、巨灾人身伤亡救助费用损失补偿保险12万元、地质灾害精细化调查项目120万元、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自治区补助资金3648万元。
（5）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支出1005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付息支出9858万元、外债付息支出192万元。
（6）政府预备费4500万元。
（7）上年结余资金结转使用37374万元（按年底结余项目结转使用）。
3、 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安排情况
（1） 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情况
202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7280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7000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80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200万元；自治区提前告知我县上级转移支付资金873万元；调入资金2466万元；上年结余资金30939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总财力为41558万元。
（2） 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情况
2026年，按照收支平衡、不列赤字要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41558万元，其中：
1.专项债务付息支出3485万元（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安排1019万元、调入资金2466万元）；
2.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支出5981万元，用于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引导资金500万元、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财政补贴资金1223万元、项目建设用地征收补偿2143万元、公租房运营管理维护费377万元、山花里保租房运营管理维护费100万元、农村环境卫生保洁费1638万元。
3.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80万元，用于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经费；
4.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200万元，用于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维项目。
5.按上级转移支付资金编列专项资金873万元。
6.上年结余资金结转使用30939万元（按年底结余项目结转使用）。
四、2026年部门预算（草案）
（1） 基本支出
2026年，按照财政可持续、保基本原则，预算资金主要用于工资发放、改革政策落实、民生事业和保障运转。基本支出安排133047.97万元，比2025年预算数增加5069.50万元，增长3.96%。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等）109519.27万元，增加4134万元，增长3.92%，主要是工资基数增长以及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队员伙食补助由80元/人/天调整为100元/人/天；离退休人员支出（包括离退休人员住房补贴、民族团结奖等）4762.38万元，增加271.04万元，增长6.03%，主要是工资基数增长；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包括村组干部工资、遗属生活费、临时工工资等）8611.48万元，增加713.33万元，增长9.03%，主要是因社会平均工资调整、村组干部人数变动及工资标准调整；基本运转支出（综合定额、教育公用经费、村办公经费、为民服务专项等）8344.92万元，减少142.93万元，下降1.68%，主要是农村不到100人学校撤并，教育公用经费减少；其他支出（科普专项经费、基本公共卫生经费、离退休干部工作经费、综治工作经费、民族宗教事务业务经费、青少年事务工作经费、少先队事务工作经费）1809.91万元，增加94.05万元，增长5.48%，主要是基本公共卫生经费标准提高。
（2） 项目支出
2026年，共有97个乡镇和部门（单位），申报项目503个，涉及资金124725.13万元。根据县级财力现状，通过对申报项目的编审，统筹县级财力资金保障部门预算项目386个，项目支出安排资金共计55263.53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49002.53万元，政府性基金安排6261.00万元）。其中乡镇3076.44万元，部门52187.09万元（含还本付息资金2902.12万元）。
同时，按照自治区财政厅提前告知专项转移支付及带有专项性质的转移支付资金规模，列入部门预算项目资金101984万元，按原用途结转使用资金52977.36万元。


